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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Overseas Chinese Town (Asia) Holdings Limited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366）

內幕消息 —
涉及通過公開招標出售華僑城（惠州）

之潛在非常重大出售事項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
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集團擬通過指定交易所進行公開掛牌，出售華僑城（惠州）的100%股權。根
據中國有關處置國有資產的法律法規，由於賣方為國有控股企業，潛在出售事
項（倘落實）將須通過符合資質的股權交易機構進行公開掛牌的流程。根據相
關監管規定，信息預披露將在指定交易所網站（ https://www.sotcbb.com ）上公佈。

潛在出售事項（倘落實）可能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非常重大
的出售事項。倘本集團決定落實該潛在出售事項，將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刊
發公告，並向指定交易所提交申請，以開展公開招標程序。屆時，將於指定交
易所披露更多有關潛在出售事項的額外資訊，包括華僑城（惠州）的資料、招標
底價、交易主要條款及投標人資格要求等。截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並無任何
具法律約束力的責任必須落實該潛在出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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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日期，華僑城（惠州）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廠
房租賃及物業管理業務。目前其註冊資本為168百萬港元，已悉數繳足。以下
載列根據中國公認會計準則編製有關華僑城（惠州）之若干財務資料：

截至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月

截至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4.27 17.48 17.06
毛利 1.31 4.79 3.10
淨溢利 0.98 3.59 2.11

截至二零二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截至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人民幣百萬元）

總資產 179.71 180.55 186.86
總負債 28.94 30.76 37.66

本公司認為，倘落實進行潛在出售事項，可改善本集團財務狀況。有關事項
符合本集團盤活資產、提升財務靈活性的經營策略。

本公司謹此強調，潛在出售事項僅處於信息預披露階段。本公司未必會進行
潛在出售事項。即使本公司決定如此進行，潛在出售事項可能受各種條件及
情況影響，概不保證交易會完成。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上市規則之規定
另行作出公告。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本公司」 指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
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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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交易所」 指 深圳聯合產權交易所

「本集團」 指 於本公告日期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華僑城（惠州）」 指 華僑城（惠州）產業園管理有限公司，一間於中
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潛在出售事項」 指 潛在出售華僑城（惠州）的100%股權

「信息預披露」 指 於指定交易所網站就潛在出售事項作出的初步
信息披露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賣方」 指 興永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承董事會命
華僑城（亞洲）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劉宇

香港，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發出之日，本公司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三名為執行董事，劉宇女士、王建
文先生及祁建榮女士，一名為非執行董事楊國彬先生，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黃慧玲女士、
林誠光先生及朱永耀先生。

本公告所載若干數字作約整調整。若干機構、自然人或其他實體或詞彙的中文名稱已經翻譯
為英文，並作為非官方譯文載於本公告中，僅供參考。如有任何歧義，應以中文名稱為準。



– 4 –

本公告載有若干前瞻性陳述，反映本公司對未來的信念、計劃或期望。陳述可能存在內在風
險及不確定性。實際結果或與之有別。陳述內容不得或不應被視為任何保障、聲明或保證或
加以依賴。本公司、其董事、僱員、代理、聯屬人士、顧問或代表不就更新、補充、更正陳
述，或因應未來事件修改陳述承擔責任。


